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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自然人临时移动 

 

第一条 定义 

就本章而言： 

（一）移民手续指准予临时入境的签证、许可、通行证、

其他文件或者电子授权； 

（二）一缔约方的自然人指第八章第一条（定义）第十

款中定义的一缔约方的自然人；以及 

（三）临时入境指本章涵盖的一缔约方的自然人入境，

并且没有意图永久居留。 

 

第二条 范围 

一、本章应当按照附件四（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承诺表）

中每一缔约方的承诺表中列出的内容，适用于该缔约方影响
另一缔约方自然人临时入境该缔约方的措施，此类自然人从

事货物贸易、提供服务或者进行投资。此类自然人应当包括

下列一人或多人： 

（一）商务访问者； 

（二）公司内部流动人员；或者 

（三）附件四（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承诺表）中每一缔

约方的承诺表中可能规定的其他类别。 

二、本章不得适用于影响寻求进入一缔约方就业市场的

自然人的措施，也不得适用于与国籍、公民身份、永久居留

或者永久雇佣相关的措施。 

三、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阻止一缔约方对另一缔约方
的自然人入境该缔约方，或在该缔约方境内临时停留采取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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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措施，包括为保护其边境完整以及为保证自然人有序跨境

流动而采取的必要措施，只要此类措施不以使任何缔约方在

本章项下获得的利益丧失或减损的方式适用。 

四、如一缔约方要求另一缔约方的自然人获得移民手续，

该事实本身不得视为使任何缔约方在本章项下获得的利益

丧失或减损。 

 

第三条 配偶及家属 

每一缔约方可以在附件四（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承诺表）

中该缔约方的承诺表中对配偶及家属作出承诺。 

 

第四条 准予临时入境 

一、每一缔约方应当依照附件四（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
承诺表）中该缔约方的承诺表，依照本章准予另一缔约方的

自然人临时入境或临时停留的延期，只要此类自然人： 

（一）遵守规定的申请程序办理所需的移民手续；以及 

（二）符合临时入境准予缔约方，或者延长在准予缔约

方临时停留的所有相关资格要求。 

二、一缔约方根据其法律法规，对于办理移民手续而征
收的任何费用应当是合理的，并且这些费用本身不得对本章

项下另一缔约方的自然人移动构成不合理的障碍。 

三、一缔约方可以拒绝不遵守第一款第（一）项或第（二）

项规定的另一缔约方的任何自然人临时入境或者延长临时

停留。 

四、一缔约方根据本章准予另一缔约方的自然人临时入

境，该事实本身不得被解释为免除该自然人在从事一项职业

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商业活动时所需满足的任何适用许可

或者其他要求，包括任何强制性行为守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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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承诺表 

每一缔约方应当在附件四（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承诺表）
中该缔约方的承诺表中列出第九章第二条（范围）所涵盖的

另一缔约方的自然人临时入境该缔约方和在该缔约方境内

临时停留的承诺。此类承诺表应当对承诺表中包含的每一类
别的自然人规定管理此类承诺的条件和限制，包括停留的时

长。1
 

 

第六条 处理申请 

一、如一缔约方要求办理移民手续的申请，该缔约方应
当尽快处理从第九章第二条（范围）涵盖的另一缔约方的自

然人处收到的完备的移民手续申请或者相关延期申请。 

二、每一缔约方应当应请求，并且在收到第九章第二条

（范围）涵盖的另一缔约方的自然人完备的移民手续申请后

的合理期限内，向申请人通报： 

（一）申请的收悉；以及 

（二）与申请相关的决定，包括在批准申请的情况下，

停留期限和其他条件。 

三、每一缔约方应当应请求，并且在收到第九章第二条

（范围）涵盖的另一缔约方的自然人完备的移民手续申请后

的合理期限内，致力于向申请人通报申请的状态。 

四、每一缔约方应当在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，致力

于在与纸质形式提交的申请的真实性同等的条件下，接受以

电子格式提交的移民手续申请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就本条而言，条件和限制包括任何经济需求测试要求，除非在附件四（自然人临时流动的

具体承诺表）中一缔约方的承诺表中规定，否则任何缔约方不得设置此类条件和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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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在适当的情况下，每一缔约方应当在其法律法规允

许的范围内，根据其法律法规接受经认证的文件的复印件以

代替原件。 

 

第七条 透明度 

一、每一缔约方应当： 

（一）公布或以其他方式使与本章相关或者影响本章运

行的所有与移民手续相关的解释性材料可公开获得； 

（二）在该缔约方境内并向其他缔约方公布或以其他方
式使本章项下的临时入境要求可公开获得，包括使其他缔约

方的自然人知晓此类要求的解释性材料以及相关表格和文

件； 

（三）在修改或修正影响另一缔约方的自然人临时入境
的任何移民措施时，保证根据第（二）项公布或以其他方式

可公开获得的信息尽快被更新；以及 

（四）设立答复利害关系人咨询该缔约方影响自然人临

时入境和临时停留的法律法规的机制。 

二、每一缔约方应当在可行的范围内，致力于以英文公

布第一款中所提及的信息。 

 

第八条 合作 

缔约方可以就共同同意的合作领域进行讨论，以进一步

便利其他缔约方的自然人临时入境和临时停留，在讨论中应
当考虑缔约方在谈判过程中提议的领域或者可能经缔约方

确认的其他领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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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争端解决 

一、缔约方应当致力于通过磋商解决本章实施中出现的

任何分歧。 

二、任何缔约方不得就拒绝临时入境诉诸第十九章（争

端解决）项下的争端解决机制，除非： 

（一）该事项涉及一种习惯做法；以及 

（二）对于该特定事项，受影响的自然人已经用尽所有

可用的行政救济。 

三、就第二款第（二）项而言，如该另一缔约方自启动

救济程序之日后的合理期限内，包括任何审查或上诉程序，

未能就该事项作出最终决定，并且无法作出此类决定的原因

不能归咎于有关自然人的延误，行政救济应当视为已经用尽。 

 


